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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呂壬豪
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3653

傳真：08-7322779

電子信箱：a00230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東港鎮東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03617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」參、地方科

學展覽會 七、注意事項第（一）（二）點及肆、全國科

學展覽會 九、注意事項 第（九）（十）點之規定補充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110年1月25日科推字第

1100400041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規定：「參展作品如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，且

經評審委員會查核屬實者，即撤銷其參展資格。對已得獎

者，除撤銷其參展資格及所得獎勵，追回已發之獎金、獎

狀、獎品外，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該作品之作者及

指導教師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，並停止參展三年。」；

「參展之作品應由學生親自製作，不得由指導教師或他人

代為製作，集體創作中未參與工作者不得列報為參展作品

作者，實際未指導之教師亦不得列報，如違規定，經查證

屬實者，除不予獎勵外，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該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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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之作者及指導教師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，並停止參展三

年。」

三、上述「停止參展三年」規定係108年12月增訂於109年第60

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開始實施，爰第60屆(含)以後參展作

品若有違反上述情事者，將依此條款停止參展三年。第59

屆以前參展作品若有違反上述情事者，因參展當時尚未增

修「停止參展三年」規定，爰不適用「停止參展三年」之

規定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

國中部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國中部、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

縣崇華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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